
承 揽 合 同 
定作人（甲方）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合同编号：          

承揽人（乙方）：  黑龙江省葵茵商贸有限公司       签订时间：2021 年 9 月 4 日 

一、定作标的、数量及金额 

区域 材料 绒高（mm） 数量(㎡) 单价（元/㎡) 总金额（元） 

3、4、5 走廊 1200 克尼龙 8 536 71 38056 

      

优惠后金额：(大写):  叁万捌仟元整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￥：38000.00 元 

备注：以上价格含 1 公分珍珠棉地垫，不含发票。 

二、质量要求技术标准、乙方对质量负责的条件和期限：符合地毯行业检测标准或与

样品相符。如系产品本身不符质量标准或乙方在运输中致产品损坏，由乙方承担调换。

如甲方造成损坏，则由甲方自己负责。 

三、合理损耗及计算方法：根据现场测量尺寸，甲乙双方共同制定合理用料方案，计

算所需产品数量，保证合理损耗，损耗由甲方承担。 

四、交（提）货时间： 收到定金且图案确认后 22 日内   。 

五、交货地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 

六、运输方式及费用负担：  汽运     运费由   乙方    承担 。 

七、安装日期：由双方协商确定，具体安装时间自接到甲方开工通知之日起 5 日内安

装完毕。若甲方未提供足够的安装施工条件（如：现场不具备运料及裁料场所，三楼

以上应具备电梯，现场卫生不具备铺装条件等）或因交叉施工、停电或不可抗拒的自

然灾害等原因，工期顺延。 

八、本合同之地毯图案由     甲方      确认。授权    乙方    生产/使用。 

九、包装标准、包装物的供应与回收： 国标要求包装，包装物不回收。 

十、验收标准及提出异议期限：货到   1 日  内按 甲方要求 验收，如有异议，甲方

应在乙方交货之日起  2  日内书面提出。如甲方未在上述约定期限内向乙方提出书面

质量异议，既视为无质量异议。上述质量异议的提出，应在对地毯尚未裁剪之前。乙

方接受甲方在地毯裁剪之前提出的质量异议。 

十一、结算方式及期限： 

1. 合同签定后，甲方向乙方支付定金：壹万元整（￥：10000.00）； 

2. 货到工地铺装前付清余款：贰万捌仟元整 （￥：28000.00） 。 

十二、合同标的物的所有权自合同约定的货款两清时转移，甲方未履行支付价款义务



的标的物所有权归属乙方。 

十三、争议解决方式：本合同如在履行中发生争议，当事人应本着诚实信用、互惠互

利的原则协商解决。如果协商不成，甲乙双方当事人依法向起诉方所在地法院起诉。 

十四、其他：双方任何合同的变更，必须由双方当事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，方可

生效。 

十五、因双方合作内容关系商业机密，甲乙双方严禁就合作具体内容对外公布。 

十六、本合同一式   贰   份，甲方持  壹  份，乙方持  壹  份。 

十八、承揽方收款帐号： 

农  行 6228  4801  7066  9979818 (汤瑶环) 

工  行 6212 2635 0002 2136 416 汤瑶环 

建  行 4340  6211  4216  9808（汤瑶环） 

定作方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承揽方 

单位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名称：黑龙江省葵茵商贸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单位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地址：哈尔滨市道外区大有坊街 34 号 

法定代表人（代理人）：                 法定代表人（代理人）： 

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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